
广东香山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致：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6 年年

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星期

四）十五时（15:00）在广东省中山市兴中道 18 号财兴大厦北座六楼会

议室召开，广东香山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的委

托，指派黄钰欣、黄雅璐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会议，

并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的要求发表法律意见并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列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以及《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查阅了相关文件，并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的合法性、有效性进

行了认真核查。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其提供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文件、资料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当日及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

实，以及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法律

文件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经核查，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 1 次临时董事

会会议、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并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在《证券时

报 》 、 《 中 国 证 券 报 》 、 《 证 券 日 报 》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 15 日前刊登了会议通知。公司上述公告

载明了会议的时间、地点、会议审议事项、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

东的登记办法以及联系电话、联系人等其他事项，并对所有提案的具

体内容进行了披露。由于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公司上述公告还载明了网络投票的时间、方式、具体

操作流程等有关事项。 

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十五时（15:00）在广东省

中山市兴中道 18 号财兴大厦北座六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

地点符合通知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 ：

http://wltp.cninfo.com.cn）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7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三）下午 3:00 至 2017 年 5 月 18 日（星期四）

下午 3:00，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7 年 5 月 18 日（星期四）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 期间的任

意时间。网络投票的时间、方式符合通知内容。 

http://wltp.cninfo.com.cn/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

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1．出席会议的人员 

（1）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代理人共计 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31,240,054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63.1302%。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并经公司核查确认，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计 16 人，代表股份数

6,968,115 股，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由深圳证券交

易所身份验证机构验证其股东资格。其中，经本所律师核查，既参加

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为 0 人，股份数为 0 股，据此，网络

投票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东共计 1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968,11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24%。 

（3）综合以上（1）、（2）两点，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计 2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38,208,169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6025%。 

此外，公司董事长何锐驹，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公司董事候选人和见证律师、会计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2．会议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主体资格及会

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内容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1.关于《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关于《<2016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5.关于《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

案； 

6.关于《审计委员会关于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从事 2016 年度审计工作的评价报告》的议案； 

7.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8.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9.关于《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本议案需

对子议案逐项表决）； 

 9.1 发行规模 

 9.2 债券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9.3 债券品种及期限 

 9.4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9.5 发行方式 

 9.6 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9.7 担保安排 

 9.8 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9.9 募集资金用途 

 9.10 偿债保障措施 

 9.11 承销方式及上市安排 



 9.12 决议有效期 

         1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

相关事宜》的议案； 

       议案 8-10 为特别决议事项，股东大会作出决议需要由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11.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12.关于《选举温振明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议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议案与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相

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

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37,979,7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99.9757%；弃权 10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09%；反对 12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34%，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

过。 

2.关于《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37,979,7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99.9757%；弃权 13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46%；反对 9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97%，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

过。 

3.关于《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37,979,7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99.9757%；弃权 10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09%；反对 12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34%，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

过。 

4.关于《<2016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37,979,7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99.9757%；弃权 13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46%；反对 9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97%，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

过。 

5.关于《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37,966,7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743%；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00%；反对 241,40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57%，本议案表

决结果为通过。 

6.关于《审计委员会关于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从事 2016 年度审计工作的评价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37,979,7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99.9757%；弃权 13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46%；反对 9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97%，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



过。 

7.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37,979,7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99.9757%；弃权 13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46%；反对 9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97%，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

过。 

8.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37,977,7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99.9754%；弃权 13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46%；反对 9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99%，该议案由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9.关于《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 

        9.1 关于《发行规模》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37,977,76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754%；

弃权 13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0.0146%；反对 9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99%；该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9.2 关于《债券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37,977,7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99.9754%；弃权 13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49%；反对 9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97%；该议案由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9.3 关于《债券品种及期限》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37,977,7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754%；弃权 13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49%；反对 9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97%；该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9.4 关于《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37,977,7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99.9754%；弃权 13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46%；反对 9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99%；该议案由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9.5 关于《发行方式》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37,977,76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754%；

弃权 13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0.0146%；反对 9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99%；该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9.6 关于《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的议案表决结果

为：同意 937,977,7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 99.9754%；弃权 13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46%；反对 93,1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99%；该议案由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9.7 关于《担保安排》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37,977,76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754%；

弃权 13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0.0146%；反对 9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99%；该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9.8 关于《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37,977,7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99.9754%；弃权 13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49%；反对 9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97%；该议案由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9.9 关于《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37,977,7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754%；弃权 13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49%；反对 9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97%；该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9.10 关于《偿债保障措施》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37,977,7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754%；弃权 13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49%；反对 9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97%；该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9.11 关于《承销方式及上市安排》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37,977,7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99.9754%；弃权 13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49%；反对 9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97%；该议案由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9.12 关于《决议有效期》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37,977,7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754%；弃权 13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49%；反对 9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97%；该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1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

相关事宜》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37,977,7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754%；弃权 13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46%；反对 9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 0.0099%，该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11.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37,979,7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99.9757%；弃权 13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49%；反对 8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95%，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

过。 

12.关于《选举温振明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表决结果

为：同意 937,889,7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 99.9661%；弃权 13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49%；反对 178,9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191%，本议案表决

结果为通过。 

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签名，决

议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和记录人签名。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

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主体资格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

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出具，正本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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